
臺中市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線上說明會暨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說明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修法重點及各障礙類別鑑定之操作型定義。 

    二、提升鑑定評估人員鑑定安置工作之專業知能，落實各校特殊教育學生篩選、鑑定與轉介工        

作。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肆、研習對象 

    一、本市高中及國教階段未參加實體研習之特教教師及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二、本市高中及國教階段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本市教師。 

伍、研習資訊 

一、研習時間：114年 6月 5日(星期四)下午。 

二、研習方式：採同步線上研習。 

三、研習時數：4小時。 

四、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3:10-13:30 簽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洪榮照教授 

13:30-15:00 修訂緣由及說明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鑑定原則與相關規範 

五、研習聯絡人：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鑑定安置組，電話：04-22138215分機 830或

e-mail至本市特殊教育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陸、報名暨公告錄取方式 

    一、於 114 年 5月 28日(星期三)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選取該場研習活動報名。 

    二、錄取名單於 114年 6月 2日(星期一)前公布，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是否錄取。 

    三、報名時務必填寫正確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報名錄取後將由承辦人寄送研習課程連結與課        

程檔案資料。 

柒、注意事項 



    一、請各校惠予參加研習之所屬人員公假登記。 

    二、錄取人員請於研習結束填寫回饋單。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將依據教師實際參與研       

習情形與填寫回饋單狀況依實核予研習時數。 

    三、參與教師請於 114年 6月 12日（星期四）後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如有研習時數相關疑問，請

於 114年 6月 18日（星期三）前致電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蔡老師（電話：

04-22138215分機 829）查詢，逾期恕不受理。 

捌、附則 

    一、執行本項計畫相關人員，工作期間由服務單位依實核予公（差）假登記。 

    二、辦理本項計畫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玖、經費來源：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special.moe.gov.tw/

